
 

 

 

 

联合〔2024〕2386号 

 

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厦门证监局警示函、公司相关人员收到监管

谈话措施决定的关注公告 
 

受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委托，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

合资信”）对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进行信用评级。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联合资信评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

等级为AAA，“24建发Y1”“23建发Y2”“23建发Y1”“23建发MTN001”“22建发Y4”“22建发Y3”“22

建发Y2”“22建发Y1”“22建发01”“21建发MTN002”和“21建发MTN001”的信用等级为AAA，评级

展望为稳定。 

2024年4月13日，公司发布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厦门证监局警示函、公司相关人

员收到监管谈话措施决定的公告》称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厦

门证监局”）《关于对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4〕7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警示函”）、《关于对郑永达、林茂、魏卓、许加纳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4〕8号）（以下简

称“监管谈话措施决定”）。《警示函》和《监管谈话措施决定》的主要内容为： 

（一）会计核算不规范。公司财务核算存在薄弱环节，财务复核程序不到位，房地产业务中个别

长期股权投资、存货的减值测试不够审慎，供应链业务中个别品种如氢氧化钴、电缆等贸易业务采用

总额法确认收入依据不充分。 

（二）内部控制不健全。公司对个别子公司管理不到位，部分合同用印审批不规范，公司内部控

制存在缺陷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182号）第五十二条的规定，厦门证监局决定对

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，并根据《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》将相关情况记入证

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。 

 

 

 

 

 



郑永达作为公司董事长，林茂作为公司总经理，魏卓作为公司财务总监，许加纳作为公司时任分

管财务的副总经理，未按照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182号）第四条、第五十一条

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对公司上述违规问题负有责任。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

会令第182号）第五十二条的规定，厦门证监局决定对上述人员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，并根据

《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》将相关情况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。 

根据公司的相关说明，公司对上述监督管理措施高度重视，公司相关人员将根据要求到厦门证监

局接受监管谈话。公司及相关人员将认真汲取本次教训，进一步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和企业内部控制规

范体系的学习，不断提高财务核算规范性水平，完善内部控制，提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，杜绝此类事

件再次发生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针对上述事项，联合资信已与公司取得联系，并将继续保持沟通，以便全面分析并及时披露上述事

项对公司主体及上述债项信用水平可能带来的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


		2024-04-19T16:15:45+0800


		2024-04-19T16:16:24+0800


		2024-04-19T16:16:24+0800




